
不断开发新产品，赢得市场竞争的主动权。建厂初期，

该厂仅能生产低压开关柜系列的几十种产品，通过一

系列新产品的开发，到目前已具备生产 G G—IA（F）高

压柜、PG L1/2型低压配电屏和 K Y N I—10 金属铠装移

开式手车柜等六大系列 200 多个规格的品种。1991 年

开发的 K Y N I—10 金属铠装移开式手车柜，通过“中国

高压检测中心”检测，一次试验成功，于去年 10 月通过

了省级鉴定，投入批量生产。由于企业不断开发新产

品，提高产品质量，该厂高低压开关设备在唐山市的市

场占有率达到 80%以上，远销十几个省市。

财务管理

财 政 支农贴 息 贷款的

建立 与 发展

张国 明  刘 洁

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支持农林水利事业的发展，

从“六五”期末开始，国家陆续发放了几项贴息贷款，即

由银行发放贷款、财政部门给予贴息。目前主要有林业

项目贴息贷款、喷灌贴息贷款、备荒种子储备贴息贷款

和治沙贴息贷款等。银行贷款、财政贴息是财政支农的

一项重要改革措施，它对于发展农林水利事业，减轻农

业事业单位贷款压力起了较大作用。现将这些贴息贷

款的建立与发展简介如下：

一、林业项目贴息贷款

长期以来，我国的森林资源没有得到很好保护，过

度的采伐造成严重的木材资源危机。进入八十年代后，

国家对林业极为重视，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和发展林业

的政策，在这种形势下，中国农业银行、财政部、林业部

共同商定从 1986 年起发放林业项目贴息贷款。贷款的

目的是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营造速生丰产林、搞好中幼

林抚育、加速培育森林资源，把林业事业搞上去。贷款

的对象是国营林场、集体林场、林业专业户或承包户和

在农业银行开户的国营森工企业及其所属集体经济组

织。贷款的用途是营造速生丰产林和经济林、抚育中幼

林，以及多种经营。

林业项目贴息贷款利率先后调整了两次，1986 年

的利率为 7.92% ，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各承担

2.21% ，其余由借款者自行负担；1988 年 9 月 1 日年利

率提高到 9% ，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各承担 2.51% ；

1990 年 1 月 1 日年利率再次提高到 11.34% ，中央财

政和地方财政各承担 3.17%，同时规定，今后银行利率

不论上浮或下调，两级财政承担

的利率不再变动。利息每年结算

一次，中央财政贴息于每年年终

追加地方财政预算。贴息资金列

“支援农村生产支出”类“农村造

林和林木保护补助费”预算支出

科目。

1986 年至 1991 年，累计发

放林业项目贷款 23.2 亿元，财

政贴息 3.4 亿元，其中中央财政

贴息 1.7 亿元、地方财政贴息 1.7 亿元。几年来共营造

速生丰产林 3 153 万亩、经济林 816.7 万亩、中幼林抚

育 1 310 万亩次、扶持多种经营项目 2000 多个，创产值

51 亿元，利税 5.1 亿元，安置就业人员 4.8万人。

二、喷灌贴息贷款

为了发展我国节水型农业、推广节水灌溉技术，保

证农业生产的稳步增长，财政部、水利部、中国人民银

行、中国农业银行、中国工商银行决定从 1985 年起发

放节水灌溉贴息贷款。这项贴息贷款是为有组织、有计

划地在粮棉油及其他经济作物生产中推广应用喷、滴

灌等节水灌溉技术而设立的。贷款重点支持国营、集体

农业企业和农户购置喷滴灌等节水灌溉设备和材料，

用于节水灌溉工程建设。贴息贷款分两期进行，1985—

1989 年为第一期，1990—1994 年为第二期。

第一期贷款指标 2亿元，其中 5 000 万元由农业银

行贷给水利部喷灌公司；1 亿元由农业银行有关分行按

照择优发放贷款和保证到期能够收回为原则贷给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一级的水利部门或分公司；5 000 万元

用于引进设备、改造现有企业，由工商银行基层行根据

喷灌公司核定的项目，按照技术改造贷款条件审查，直

接贷给喷灌设备生产企业。第一期贷款的利息按月息

4.2%。计算，在累计贷款不超过 2亿元和期限不超过 5

年的前提下，贴息资金由财政部拨付。第一期贷款累计

贴息 9 637 万元。

第二期贷款指标 3 亿元，其中喷滴灌贷款 2 亿元

（70 %用于粮棉油作物喷滴灌工程建设，30%用于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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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作物喷滴灌工程建设）；管道输水等节水灌溉贴息

贷款 1亿元。2亿元喷滴灌贴息贷款的利息由中央、地

方两级财政各负担一半，1亿元管道输水等节水灌溉贴

息贷款的利息由水利部负担。贴息标准是：粮棉油作物

按年息 11.34%计补，经济作物按年息 9%计补，管道

输水按 7.2%计补。第二期贷款需财政贴息 10 638万

元。

七年来，全国总计实际使用喷灌贴息贷款 4.3 亿

元，加上地方自筹部分，共完成喷灌工程投资 8.4 亿

元；发展粮食喷灌面积 420 万亩，经济作物喷灌面积

140 万亩；粮食作物每亩增产 25%左右，节水 50%；经

济作物每亩增收 30—45元，节水 50%。

三、备荒种子储备贴息贷款

种子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农产品，从丰歉调剂

和救灾备荒考虑，种子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储备。据统

计，全国每年约需储备种子 20 亿斤，其中国家储备 1

亿斤，1 亿斤种子需储备金 1.1 亿元。为了满足国家种

子储备的需要，1989 年开始，实行收购资金由银行贷

款，利息由财政部负担 50%的办法。贷款年利率按

11.34%计算，贴息每年结算两次，由财政部拨付。到

1991年财政累计贴息已达 1 523万元。

四、治沙贴息贷款

治沙工作是改善生态环境、保证农牧业生产的一

项重要工程建设项目。为了支持治沙工作的开展，经国

务院批准，从 1992年至 1995年，中国人民银行每年安

排 1亿元治沙贷款专项计划，由农业银行组织发放，财

政给予部分贴息。凡列入治沙工程规划区内，在农行开

户的国营企、事业单位及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均可申

请此项贷款。贷款主要用于以治沙为目的的造林、造田

及改造低产田、种草及改良草场、种植药材及经济植

物、开发利用水面等合理开发生物、矿物资源、水土资

源等经营性项目。贷款要求优先解决治沙工程建设中

种苗、肥药、汽油、柴油、木材、水泥等生产费用资金不

足的困难；积极支持治沙工程单位购置生产机械、兴建

小型农田水利设施；适当支持合理开发利用沙区资源

的加工业发展。

治沙贴息贷款的年利率为 11.34%，中央财政和地

方财政各承担 3.17%，其余由借款单位承担。中央财政

贴息部分，根据农行实际发放贷款数额和时间，先由省

市级财政垫付，每年 11月底以前将全年财政贴息情况

报财政部审核；地方财政部门根据农行实际发放贷款

数额及银行收息证明，按年或季将贴息资金拨给同级

林业主管部门，再转拨给借款者。财政贴息列“农林水

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类”中的“其他事业费”预算科

目。

财务管理

深化改革添活力

  开拓经营 增效益

郭路芳

今年以来，河北省邢台地区金属材料公司进一步

深化企业内部改革，大胆开拓经营，促进了经济效益的

提高，上半年完成销售收入 6 902 万元，实现利润 218

万元，分别占年计划的 69%和 168%，比去年同期增长

60%和 2.2倍，均创历史最好水平。其经济效益在全省

同行业位居前列。

一、完善承包制，增强开拓经营的内在动力。为了

进一步发挥承包制的积极作用，公司针对企业经营管

理中的薄弱环节，进一步深化了三方面改革：一是层层

硬化目标管理，公司、科室和个人层层分解承包任务，

明确奖惩，把职责与自身利益紧密挂起钩来。二是对中

层干部实行聘任制，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，打破干部、

工人界限，对 30 名中层干部进行了择优聘任。三是完

善内部银行制度，对各科室核定资金定额，超额使用时

各科之间实行有偿拆借，严格按银行制度管理内部资

金，大大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。上半年，该公司流动资

金周转加快 50%，每月少支付银行利息 2万余元。

二、实行激励政策，充分调动开拓经营的积极性。
对业务科室每季度考核一次，完成规定任务的科室领

取工资和奖金，完不成任务免发奖金，并按少完成任务

的比例扣减基本工资，直至发基本工资的 50%，行政科

室的分配也与公司效益紧密挂起钩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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